附件3

验收销号公示表
	整改实施
主体
	德宏州人民政府
	公示日期
	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25日

	整改任务

概述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40-1）指出：近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云南省肩负的“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要使命相比，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一些地方对自身特殊重要的生态地位认识不够，工作力度、责任落实层层递减，“等靠要”思想突出。一些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一岗双责”不到位，对职责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放任不管。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遇到困难存在畏难情绪。
整改目标：深刻认识自身特殊重要的生态地位，勇于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坚决克服“等靠要”思想，不折不扣、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整改时限为2025年底，并长期坚持。

	整改情况
	（一）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一：提高站位，提升水平。县级以上党委（党组）至少每半年召开1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适时召开州委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由州委督查室、州政府督查室牵头组织，针对督察整改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切实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整改情况：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025年以来，已在州委常委会会议、州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和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13次，批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8件次，其中州委主要领导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专门作出批示2次。州政府分管副州长每月组织召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月调度会议，统筹推进和督促落实督察问题整改，并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德宏州2025年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安排州委督查室、州政府督查室、州生态环境局联合开展3次实地督查检查。2025年10月13日，州委主要领导主持召开2025年州委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点工作。2025年10月29日，州委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全州城市河道污染综合整治专题会议，研究推进督察反馈“芒市大河6条主要支流流经芒市城区后水质迅速下降”问题整改工作。全州5县市党委、政府相关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
完成情况：已完成。

（二）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二：加强学习，强化认识。深入学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云南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德宏重要的生态地位，不断强化锐意进取、担当有为的精神面貌，全面提升攻坚克难、化解风险的能力水平，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能力建设，以拼搏精神和务实行动解决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整改情况：一是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5年学习选题计划，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5年第3次集中学习会、州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5年第6次集中学习会分别专题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引领各级党委（党组）扎实学习，抓实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扛稳扛牢扛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二是将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和生物多样性教育列为干部教育培训重要内容，列入《2025年全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基本培训班次重点内容，不断提高州、县、乡镇（街道、农场）领导、业务骨干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能力及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在州、县两级66个重点培训班次中开设相关课程，培训全州各级领导干部7900余名。全州5县市党委、政府相关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
完成情况：已完成。

（三）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三：严格制度，担当作为。严格落实《德宏州州级有关部门和单位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关于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各行业主管部门必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有关职能部门每年向同级党委和政府报告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承担重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各级有关部门，于每年一季度前向同级党委和政府报告上年度本部门牵头负责的生态环境保护任务的落实情况。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结果的运用，相关结果作为对有关职能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考评、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整改工作推进不力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整改情况：切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一是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州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要充分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要求，在民主测评中将林长制、河湖长制、污染防治攻坚战等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作为测评参考指标。二是将各县市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全州综合考核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指标在全州综合考核总分中占8%。全州5县市党委、政府相关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

完成情况：已完成。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反馈问题40—1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并达到预期整改目标，于2025年11月10日通过州级自查自验。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左欧，18988229310。
电子邮箱：465145316@qq.com。


备注：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可通过公示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


